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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从平台化发展视角对人工智能企业综合能力进行评价的

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能力等级划分以及评价实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通过平台化方式组织和输出技

术能力、产品能力或服务能力的各类人工智能企业。评价对象为人工智

能企业整体能力，评价内容重点关注企业在平台化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

技术能力、商业化运行机制、市场拓展与生态构建能力等。

本标准可供：

（1）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人工智能企业综合能力评价时使用；

（2）人工智能企业自评与改进时使用；

（3）行业主管部门、投融资机构、用户单位在相关决策中参考使用。

2、工作简况

2026年1月，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标准草案经审

批予以立项；2026年1月，修订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提交协会秘书处公

开征求意见。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标准原则：本标准遵循 “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 等原则，在确

定标准主要内容和条款先进性的前提下，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进

行编制，力求各项内容科学合理。本标准是在《人工智能企业综合实力

评估通用框架》的方法论范式下，形成的视角性评价标准之一。遵循技

术硬实力（Technology）、商业化能力（Commercialization）和市场潜力

（Market）的综合能力评价逻辑，从平台化视角对人工智能企业综合能

力进行结构化分析，为企业自评改进、第三方评价及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依据。

标准内容：本标准采用“定阶段—评维度—调系数—定等级”的评价

逻辑流程，从平台化视角对人工智能企业综合能力进行结构化评价。具

体包括：



1. 企业成长阶段判定：首先对评价对象所属的成长阶段进行判定（早

期 / 成长期 / 成熟期），作为后续指标权重配置和结果解读的重要前提。

2. 多层级指标体系设计：指标体系在通用框架 TCM 模型基础上构

建，包含三个一级维度，即技术硬实力（T)、商业化能力(C)、市场潜力

(M)；第二层为一级指标，用于刻画企业在平台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键

能力结构。每个评估维度下包含若干个一级指标，例如：技术硬实力维

度包含平台技术能力、研发平台建设、技术标准与前瞻布局三个一级指

标；第三层为二级指标，作为具体评分单元，采用 0～100 分制进行量

化评价。每个一级指标下包含若干个二级指标，例如：平台技术能力一

级指标下，包含全栈技术能力、生成式 AI 平台能力、算力平台化能力

三个二级指标。

3. 评分与调节机制：评价过程中直接对二级指标进行评分，并依据权

重逐级汇总形成 T、C、M 各维度得分，计算得到初始综合分数。在此

基础上，引入社会责任与治理（S）调节器，对企业在合规、安全、治理

等方面的表现进行风险调节。

4. 能力等级划分：根据最终得分，将人工智能企业综合能力（平台化

视角）划分为五个通用等级：引领级 (L5)、卓越级 (L4)、潜力级 (L3)、

发展级 (L2)、起步级 (L1)。等级结果应结合企业所属成长阶段进行解读

和使用。

4、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5、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遇到重大分歧意见，无重要技术说明。

6、与国外标准的关系：包括：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国外标准

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

无。



7、修订标准时，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并列出所涉及的新、旧

版本的有关章条（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废止/代替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涉及。

8、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特别是与有

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人工智能企业综合能力评价规范（平台化视角）》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要求。

9、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10、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内容），标准发布后，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和产业加速融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企业的

发展路径正由单点技术突破逐步转向体系化能力建设。平台化已成为人

工智能企业实现技术规模化应用、能力复用、组织协同与生态构建的重

要发展方式。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由“技术探索阶段”迈向“规模化应用阶段”，对

人工智能企业能力的评价也呈现出从单一技术指标向涵盖技术、商业化、

市场、生态、安全与治理等多维综合能力评价演进的趋势。单纯从产品

形态或技术实现角度对平台进行评估，已难以客观反映人工智能企业在

平台化发展路径下的整体能力水平。

本标准的制定，将有助于引导人工智能企业系统性识别自身发展阶段

与能力短板，为第三方评价机构提供统一、可对标、可复用的评价工具，

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平台化发展更加规范、有序和可持续。

11、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权， 说明

产品研发程度、产业化基础及进程

不涉及。

12、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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